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的 

专项核查说明 

众会字（2017）第 5371 号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众会字（2017）第 537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所对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

第 355 号要求，现将有关事项答复如下： 

2、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合计金额为 4,860.60 万元，占

净利润的比例达到 120.70%，其中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金额为

5,044.78 万元。请补充说明“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构

成和金额，以及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出

具专业意见。 

会计师回复： 

公司 2016 年度“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构成和金额

列示如下： 

事项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事项一 处置持有思维列控 0.66%股权 5,479.41 

事项二 处置持有浙江创联 51%股权 75.81 

事项三 支付的补偿款 -510.44 

合计  5,044.78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

营性损益》，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

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

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应包括以下项目： 

（一）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二）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三）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四）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五）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六）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七）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八）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九）债务重组损益； 

（十）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十一）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十二）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十三）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十四）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十五）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十六）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十七）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十八）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十九）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二十）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二十一）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上述事项一系处置持有的思维列控公司 0.66%的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上述

事项二为处置持有的浙江创联公司 51%的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上述事项三为远

望谷的孙公司 Ventures Two 支付给 ATID 公司老股东的补偿款，符合上述文件所

规定的项目。 

    会计师复核了交易合同、收付款凭证、投资收益计算表等原始凭证，结合关

于非经常性交易的相关文件，远望谷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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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郝世明 

 

 

 

 

中国注册会计师：凌松梅 

 

 

 

 

中国上海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